科技成果登记须知

一、政策依据
　　国家科技部《科技成果登记办法》（国科发计字〔2000〕）542号）、《浙江省科技成果登记实施细则（修订）》（浙科发成〔2007〕20号）等。
　　二、登记范围
　　（一）近五年内有财政投入的各级各类科技计划（含基金、专项）所产生的科技成果。　　
　　（二）列入省级及以上新产品试制、试产计划所产生的科技成果。
　　（三）申请浙江省、湖州市科学技术奖评审的相关成果。
　　涉及国家秘密的科技成果，按照国家科技保密的有关规定另行管理。 
　　三、登记对象
　　（一）一般登记对象：按照属地管理原则，本市辖范围内的企事业单位产生的各类科技成果统一向湖州市科学技术局申请登记；
　　（二）特殊登记对象：省属单位和湖州师范学院执行湖州市科技计划所产生的科技成果应当向湖州市科学技术局申请登记；各行业主管部门执行隶属的省级行政部门的科技项目产生的成果应由该省级行政主管部门登记，　　也可以向湖州市科学技术局申请登记；
　　（三）禁止重复登记：同样的科技成果只能被登记一次，不得重复登记。
　　四、登记材料
　　登记单位或推荐单位必须同时报送登记成果电子版及纸版材料（一式一份），登记材料必须同时满足规范、完整，已持有相关证明，不涉及国家秘密，不违背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的条件，具体要求如下：
　　（一）   电子文档（一份、由成果登记软件直接导出）
　　（二）   纸版文档（一份、所有复印或打印的纸版材料统一采用A4纸标准）
　　1、《科技成果登记表》：纸版材料上登记单位必须盖章，与电子版文档必须一致（项目名称、关键词、资金情况、成果完成人、评价委员会名单等），版本不一致视为形式审查不合格。
　　2、按照不同成果类型应当提交的相关技术评价证明
　　（1）应用技术成果：
　　相关的评价证明（科技计划项目验收证书、法定检测机构的检测报告、行业准许证明等）或知识产权证明（专利证书，动、植物新品种，软件登记证书等）、研制报告（试制工作总结或技术总结报告）、查新报告和用户证明（应用证明或采纳评价证明、经济效益证明等）。
　　（2）基础理论成果：提供学术论文、学术专著和相关的鉴定或验收报告。
　　（3）软科学研究成果：提供相关的应用证明和研究报告及同行专家评价意见、相关的鉴定或验收报告。
　　五、登记流程
　　现行实际操作中，科技成果登记工作的流程是：
　　（一）自行填报：各成果完成单位请从浙江省科技厅主页（www.zjkjt.gov.cn）下载《国家科技成果登记系统》安装后，按要求进行电子登记；
　　（二）逐级上报：各区科技局、市各主管部门将成果汇总后，以电子邮件的方式提交《国家科技成果登记系统》导出的电子材料；以面交或邮寄的方式提交相关纸版材料；
　　（三）形式审查：按照登记材料的要求进行审查，符合条件的由省科技厅发出受理通知书，并予以网络公示（访问地址：省科技厅主页——相关频道——科技成果）；
　　（四）证书发放：经过一个月的公示后，无异议的科技成果将由省科技厅出具登记证书，予以发放；该登记证书只有一份，且不作为确认科技成果权属的直接依据。
　　六、登记时间
　　（一）成果登记时间：执行各级（国家、省、市、县区）各类科技计划完毕（验收、评审、获得专利授权、行业准入等）后应当在1个月内进行成果登记；
　　（二）当年登记原则：当年完成的科技成果当年登记，对于当年漏登的科技成果可申请补登记，但最晚不迟于下一年度的2月底。
　　（三）凡推荐申报浙江省、湖州市科学技术奖的科技成果，必须首先进行科技成果登记，取得登记证书后方能申请报奖。
　　七、受理点
　　湖州市科学技术局210室　
　　地址：湖州市龙王山路1236号 
　　邮 编：313000
　　联 系 人：杨杨
　　联系电话：2667101　　
